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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6年度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6年 8月 8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 地點：本會 2樓會議室 

三、 主席：謝主任委員曉星                紀錄：張俊換 

四、 出席人員：蔡委員慧敏、邱委員賜聰、邵委員耀祖、王

委員重德（陳副處長志平代）、張委員欣、劉委員文熙、

徐委員明德、楊委員進成（陳副處長季惠代）、杜委員

世萌、楊委員良彬、董委員群益、林委員昱梅（國立中

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馬所長殷邦、劉局長

文忠、洪代理主任明崎 

五、 主席致詞： 

    林委員（教授）、本會各位委員及所屬機關首長大

家好！今天是父親節，謹祝與會的男性委員們父親節快

樂！ 

    機關廉政工作首重預防與宣導，須全面、持續的推

動，單靠政風室是不夠的，有賴與會委員及全體同仁重

視，共同落實執行。今天召開之廉政會報，是一項很重

要的廉政推動機制，就我所知，政風室早在兩個多月前

即開始籌備，相關會議資料包括工作報告及討論提案，

希望大家重視並提供寶貴意見，共同策進本會廉政工

作。 

    在此，要特別感謝林委員的支持，從台中遠道而

來，請就法律專業方面，持續給我們多多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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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秘書單位（政風室）報告：（略，如會議書面資料） 

（一） 上次會議討論提案決議及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

形。 

（二） 本會報成員異動情形。 

（三） 轉達上級重要指示。 

（四） 本會廉政狀況工作報告。 

1、徐委員明德（核能技術處處長）： 

   有關政風室編撰「政風簡訊月刊」法令宣導資料， 

建議能同時轉知輻射偵測中心同仁參閱。 

2、董委員群益（政風室主任）： 

   本會廉政狀況工作報告有關（四）專案法紀教育， 

   以往本會同仁曾發生浮報差旅費情事，為防範類似 

   情事發生，所以要持續辦理。有關（五）廉政問卷 

調查，為年度例行性工作，辦理情形將於專題報告 

中提報。至於（十）電梯專案稽核，係因他機關大 

樓電梯維護保養，曾發生由沒有執照或未具資格之 

廠商為之，造成電梯危安情事，為防範意外發生， 

爰辦理專案稽核。 

3、林委員昱梅（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廉政狀況工作報告有關（四）專案法紀教育， 

       參加人員計 68人，成效良好，建議當作例行性 

工作，持續辦理，以增進同仁法紀印象及認知。 

  （2）至於（四）財產申報作業，他機關申報情形， 

       往往會有一些數字資料有出入之情形，因財產 

       申報裁罰要件，是處罰故意申報不實，某些小 

       過失或許不會裁罰；在此要提醒的是，所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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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有一種叫做間接故意，法務部及監察院若 

       認為屬於輕率疏失，會朝向間接故意裁罰。裁 

       罰除了罰款金額之外，還有公開資訊的效果， 

       建議申報基準日、債務及配偶財產等項目，都 

       要予以注意。 

主席裁示： 

    1、謝謝林委員寶貴建議及提醒。 

    2、有關徐委員所提建議，請政風室參採。 

    3、餘准予備查。 

七、 專題報告 

（一） 政風室報告「本會 106年度廉政為民服務問卷調查

辦理情形」（如會議書面資料）。 

1、 林委員昱梅（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對於民眾檢舉、取締不法方面，貴會有無便捷管

道？另外在檢舉人保密部分，是否有相關規範﹖ 

2、 董委員群益（政風室主任）： 

有關鼓勵檢舉部分，本會網站「首頁/資訊公開/

廉政園地」，已提供本室聯絡電話、傳真、電子郵

件及郵政信箱等資訊，民眾可透過這些管道與本

室聯繫；另外本會公文信封亦印有檢舉相關資

訊。至於檢舉人保密部分，因本室經常受理涉及

敏感個資之檢舉案件，均依相關規定辦理，其他

單位對於檢舉人保密規定，亦經常宣導，提醒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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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注意。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 政風室報告「本會暨所屬機關採購案廠商涉嫌圍標

查察及防制」（如會議書面資料）。 

    1、林委員昱梅（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1）審計部查核發現採購案件疑涉異常關聯情事， 

          函請貴會查明處理後回復，這算是情況好的， 

          有時審計部會針對疏失情節要求機關懲處承辦 

          人員。即便有許多圍標態樣可供參考，審標人 

          員要主動發掘採購圍標態樣確實不容易。雖然 

          貴會及所屬機關 3年來只有 10多件涉及圍標案 

          件，在此仍要提醒注意。 

     （2）關於採購相關責任，曾發生除懲處承辦人員外， 

         更追究高層主管之案例，某機關原應採共同招標 

         方式，卻容許廠商以統包方式投標，後來履約發 

         生問題，歷經訴訟、仲裁結果，發現偷工減料情 

         事，最後公懲會以監督責任疏失，懲戒該機關政 

         次層級人員，這說明除了圍標常見態樣外，尚有 

         履約階段之監督亦須加以注意，提供案例分享。 

主席裁示： 

1、謝謝林委員分享，請各採購相關單位引為戒惕，也

請政風室留意並隨時給予提醒。 

2、餘准予備查。 

八、 討論提案： 

第 1案： 



 

 第 5 頁，共 10頁 

案由：本會暨所屬機關如遭到檢察、調查機關調卷、

搜索、扣押，或同仁被傳喚、約談時，請知會

或通報政風單位妥處，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公務機關偶有因案遭到檢察、調查機關調

卷、搜索、扣押，或員工以被告、證人身分

被傳喚、約談等情；也曾發生他機關人員於

接受檢察、調查機關傳喚或約談後，發生情

緒低落或波動反彈，影響工作士氣等情事。 

二、 經統計，近 3 年來本會暨所屬機關遭到檢

察、調查機關調卷、搜索、扣押者計 4 次案

（本會 1次、核研所 3次）；同仁接受檢察、

調查機關傳喚或約談者計 11 人次（本會 2

人次；核研所 9人次）。 

三、 本會暨所屬機關如遭到檢察、調查機關調

卷、搜索、扣押，或同仁被傳喚或約談時，

本室均會掌握狀況、瞭解案情，以機關政風

狀況反映報告表即時簽陳首長核閱，妥為因

應處置。 

      建議或辦法： 

一、 本會暨所屬機關如遭到檢察、調查機關調

卷、搜索、扣押，或同仁被傳喚或約談時，

建請知會或通報政風單位（本會暨所屬放射

性物料管理局、輻射偵測中心部分為本會政

風室；所屬核能研究所部分為該所政風室）

妥處，俾即時簽陳首長核閱，妥為因應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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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仁如被檢察、調查機關傳喚或約談時，本

室將視實際狀況需要，派員協助陪同前往，

並就近瞭解狀況，俾作進一步處理。 

董委員群益（政風室主任）： 

公務員如被檢察、調查機關傳喚、約談，有時

當事人會認為這是個人事情而沒有報告，免得

造成機關困擾，這是錯誤的觀念。因為當今資

訊媒體發達，若公務員因貪瀆不法遭新聞、媒

體報導，而機關事先毫無所悉，這在危機處理

上是有改善之處。本會暨所屬機關此類案件不

多，還是要注意防範。政風室遇有類似情形時，

依權責機先掌握狀況，即時陳報機關首長及會

同業務單位因應處理；必要時，派員陪同當事

人前往及協助，令其心安，對機關危機處理必

有助益。 

決議：照案通過。 

第 2案： 

案由：同仁請領加班費、差旅費、強制休假補助費等

小額款項時，務必遵照相關規定辦理，並請相

關單位加強審核防範措施，避免違失情事發

生，提請討論。 

說明： 

            一、請領加班費、差旅費及強制休假補助費等小 

             額補貼款項，為公務員權益，惟時有發生少 

             數公務員浮報此類款項之案例，倘公務員因 

             一時萌生貪念誤蹈法網，所得之財物或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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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甚微，但行為人即須面對司法制裁，損 

             及個人名譽及職涯發展，更影響機關廉能形 

             象。 

            二、101年至 105年間，公務員因詐領差旅費、加 

             班費及強制休假補助費等款項案件，經全國 

            各地檢署（不含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別偵查組） 

            檢察官起訴及緩起訴者計 93件，如分析各年 

            度案件數，則分別為 101年 9件、102年 12件、 

            103年 21件、104年 27件及 105年 24件，顯 

            見此類案件仍居高不下，確有加強宣導防範之 

            必要。 

        三、為加強同仁法紀觀念，本會近年來均定期辦理 

            「圖利與便民-兼論小額補貼款項專案法紀講 

            習」，聘請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擔任講 

            座，執行成效尚稱良好。 

       建議或辦法： 

         一、請各單位暨所屬機關適時加強宣導，提醒同 

             仁確實依規定請領小額補助款項。 

            二、請相關單位加強防範措施如下： 

           （一）員工差假、加班應事先提出申請，經單 

                 位主管核准；差假後員工自我檢視，費 

                 用據實申請核銷，單位主管審核。 

           （二）人事單位差假管理；會計單位經費審核 

                 管控。 

           （三）政風室經常宣導相關法令規定，如有違 

                 失情事，即時檢討處理，防範類似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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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 

董委員群益（政風室主任）： 

鑑於本會每年都有新進同仁加入，相關專案法紀

講習宣導，仍應持續辦理，以建立正確觀念，防

範類似違失情事發生。  

決議：照案通過。 

第 3案： 

案由：加強宣導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及違法投資規定 

      ，提請審議。 

說明： 

         一、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 

             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 

             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 

             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 

             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 

             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 

             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另司法院 37年 6月 21日院解字第 4017號解 

             釋略以，服務法第 13條所謂先予撤職，即係 

             先行停職之意，撤職後仍應依法送請懲戒。 

         三、爰此，公務員如有上開經營商業或投資之行 

             為，即於法未合，其所受之處分，嚴重者， 

             將影響其服公職之權益。 

         四、審計部前囑請各機關專案調查所提供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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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及國營事業人員具公司（商號）負責 

             人、公司董監事身分情形表」所列人員有無 

             違法經營商業之兼職情形，經查本會所屬機 

             關同仁，有 1人私下擔任股份有限公司監 

             察人，違反態樣七規定─「知悉並掛名公司 

            （商號）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惟未實際參 

             與經營及未支領報酬」，遭該機關記過二次懲 

             處。 

     建議或辦法： 

         一、為避免日後仍有同仁因不諳法令，或因疏忽 

             而遭懲戒，爰擬加強宣導上開服務法相關規 

             定，以避免同仁違法經營商業或投資之情事 

             再次發生。 

            二、請本會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利用多元管道加強 

             宣導防範，以維護機關整體廉能形象。 

董委員群益（政風室主任）： 

    案內本會所屬核研所有 1位同仁違反規定，當事 

    人當時可能不知道有此規定，因公務員違反此規 

    定，情節嚴重者，甚至可能無法服公職，攸關公 

    務員權益甚鉅，爰建請各單位加強宣導。 

林委員昱梅（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有些公務員本身有家族事業，甚至在其服公職前

就已經掛名董、監事；有些公司雖已沒有營運了，

然只要被查到掛名（在網路上面登記有資料可查

詢），不管有沒有在經營，都屬於違反規定之態

樣，深值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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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非常謝謝林委員專業的提醒。 

2、照案通過。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主席結論： 

    機關廉政工作須經常性、持久性的推動，期盼大家

從日常生活及業務執行中瞭解、注意；謝謝政風室董主

任及所屬對本次會議的精心籌備；更感謝林委員多年來

對本會的指導。 

十一、 散會（上午 10時 48分） 


